
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

召開局長與百貨及產業座談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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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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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中央紓困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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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個人加快」
以去年建立的發放制度為基礎，加速撥付。
中低收入戶加碼4,500元、急難紓困1萬元至3萬元、自營工作者3萬元
（申領資格再由主管機關後續說明）。

「產業加強」
立即寬列支援受影響產業。
依蘇院長的指示從寬認定，依產業別區分，原則上前兩個月按員工人數
補貼其薪資每個月2萬，發放細則及後續月份補貼金額再討論確認。

「貸款加碼」部分
增加額度，並以數位分流，簡化申請、提升效率。
原有紓困貸款皆延續，中央銀行原匡列3,000億元貸款額度，增加
1,000億元，總額 4,000元億元，並保留勞工紓困貸款10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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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中央紓困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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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臺北市政府紓困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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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臺北市政府紓困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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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臺北市政府紓困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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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臺北市政府紓困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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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臺北市政府紓困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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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臺北市政府紓困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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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臺北市政府紓困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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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業者建議


